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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齐峰特种纸业股份有限公司限制性股票授予完成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根据山东齐峰特种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２６

日召开

的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的

《

关于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相关

事项的议案

》

及

《

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

草案

）

修订稿

》（

以下简称

“

激励计划

”）

相关

要求

，

公司董事会实施并完成了限制性股票的授予工作

，

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

一

、

限制性股票授予的情况

１

、

授予日

：

董事会已确定授予日为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２６

日

。

２

、

授予数量

：

激励计划限制性股票拟授予数量为

８

，

２００

，

０００

股

，

授予对象共

８０

名

。

３

、

授予价格

：

每股

３．９７

元

。

４

、

股票来源

：

公司向激励对象定向发行

８

，

２００

，

０００

股限制性股票

，

占目前公司总

股本

４１

，

２３０

万股的

１．９９％

。

涉及的标的股票种类为人民币

Ａ

股普通股

。

５

、

激励计划的有效期

、

锁定期和解锁期

：

本激励计划的有效期为自股东大会通过

之日起不超过

４８

个月

；

自授予日起

１２

个月为锁定期

；

首批授予股票在授予日后

（

包

括锁定期在内

）

的未来

４８

个月为解锁期

，

在解锁期内

，

若达到本股权激励计划规定的

解锁条件

，

激励对象可分三次申请解锁

：

解锁安排 解锁时间 解锁比例

第一次解锁

自授予日起满

１２

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本次授予日起

２４

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

易日当日止

４０％

第二次解锁

自授予日起满

２４

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本次授予日起

３６

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

易日当日止

３０％

第三次解锁

自授予日起满

３６

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本次授予日起

４８

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

易日当日止

３０％

激励对象所获授的限制性股票及相应的股利在解锁期内可以在二级市场上出售

或以其他方式转让

。

公司董事

、

高管所获授的限制性股票及股票股利在解锁期内出售

应遵循

《

上市规则

》

及

《

公司章程

》

等的限售规定

。

６

、

激励对象名单及认购情况

序号 姓名 职 位 认购数量

（

万股

）

占授予总额的比例

（

％

）

１

李安东 总经理

、

董事

９４．０４ １１．４７％

２

孙文荣 副总经理

、

董秘

３０ ３．６６％

３

李贤明 销售部经理

２７．６ ３．３７％

４

许爱光 销售部副经理

１０ １．２２％

５

穆春明 销售区域经理

１２ １．４６％

６

王家强 销售区域经理

２ ０．２４％

７

李光锋 销售区域经理

２ ０．２４％

８

朱爱军 销售区域经理

８ ０．９８％

９

朱洪国 销售区域经理

６ ０．７３％

１０

王谦 销售区域经理

４ ０．４９％

１１

王国庆 销售区域经理

２ ０．２４％

１２

王磊 销售区域经理

４ ０．４９％

１３

邵秀娟 业务骨干

２．４ ０．２９％

１４

郭磊 业务骨干

１．６ ０．２０％

１５

张淑芳 财务部副部长

１６ １．９５％

１６

代剑锋 公司财务会计主管

６ ０．７３％

１７

周强 子公司财务会计主管

６ ０．７３％

１８

孙永丽 子公司财务会计主管

４ ０．４９％

１９

王秀红 子公司财务会计主管

４ ０．４９％

２０

高媛 业务骨干

２ ０．２４％

２１

周涛 业务骨干

２ ０．２４％

２２

王英伟 业务骨干

１４ １．７１％

２３

范凯 业务骨干

８ ０．９８％

２４

董振中 业务骨干

８ ０．９８％

２５

丁福瑞 秘书科长

１２ １．４６％

２６

马原 业务骨干

２ ０．２４％

２７

姚延磊 证券部部长

１４ １．７１％

２８

孙昌基 自动化副部长

１２ １．４６％

２９

崔元生 业务骨干

１０ １．２２％

３０

李建峰 新产品开发部经理

１２ １．４６％

３１

延伟 业务骨干

９．６ １．１７％

３２

李洪利 业务骨干

８ ０．９８％

３３

贾友兵 技术部副经理

７ ０．８５％

３４

朱海芝 技术部经理助理

５ ０．６１％

３５

朱云朋 审计部部长

４ ０．４９％

３６

周道辉 业务骨干

１０ １．２２％

３７

张炜金 动力部副部长

１０ １．２２％

３８

贾翠菊 人力资源部长

４ ０．４９％

３９

刘晓晓 业务骨干

６ ０．７３％

４０

李安鹏 质检部部长

８ ０．９８％

４１

朱晓光 业务骨干

２ ０．２４％

４２

齐英波 业务骨干

２ ０．２４％

４３

朱良东 分公司副经理

２４．８６ ３．０３％

４４

张炳会

１＃

抄纸主任

９．０６ １．１０％

４５

董良

１＃

化浆主任

９．９２ １．２１％

４６

朱东波

３＃

抄纸主任

１２．０６ １．４７％

４７

朱英山

３＃

化浆主任

１１．０６ １．３５％

４８

李涛

５＃

抄纸主任

９．５２ １．１６％

４９

韩鹏

５＃

化浆主任

８．１２ ０．９９％

５０

张炳峰

１０＃

化浆主任

１３．６６ １．６７％

５１

路春鹏

１０＃

副车间主任

８．５２ １．０４％

５２

路建修 业务骨干

１５．８６ １．９３％

５３

朱纪敏 业务骨干

１５．８６ １．９３％

５４

吕卫海

１２＃

抄纸主任

１７．２６ ２．１０％

５５

韩永刚

１５＃

化浆主任

１０．４４ １．２７％

５６

孙鹏

１５＃

抄纸主任

１１．２６ １．３７％

５７

谢永

１７＃

化浆主任

１０．０６ １．２３％

５８

李国军

１７＃

抄纸主任

９．１２ １．１１％

５９

王连强 南厂锅炉主任

９．１６ １．１２％

６０

王帅 车间班长

７．８ ０．９５％

６１

王东明 分公司副经理

２０ ２．４４％

６２

董晓川

２＃

化浆主任

８．６ １．０５％

６３

朱明武

２＃

抄纸主任

１０ １．２２％

６４

穆炳胜

８

、

９＃

化浆主任

８．６ １．０５％

６５

刘明宝

８

、

９＃

抄纸主任

１０ １．２２％

６６

尚永强

１１＃

化浆主任

９．６ １．１７％

６７

窦承春

１１＃

抄纸主任

１０ １．２２％

６８

武家鸿

１３＃

化浆主任

１１ １．３４％

６９

张国良

１３＃

抄纸主任

１２ １．４６％

７０

段学柱

１８＃

抄纸主任

１０ １．２２％

７１

路永刚

１８＃

化浆主任

９ １．１０％

７２

朱乐勇 后整理主任

６．３６ ０．７８％

７３

张先干 车间班长

２ ０．２４％

７４

邢珊珊 车间班长

２ ０．２４％

７５

朱相永

６＃

化浆主任

１２ １．４６％

７６

李嘉祥

６＃

抄纸主任

１４ １．７１％

７７

王永刚

７＃

化浆主任

１４ １．７１％

７８

路金明

７＃

抄纸主任

１６ １．９５％

７９

李东玉 北厂锅炉主任

６ ０．７３％

８０

荣庆卫 技术骨干

２ ０．２４％

公司高管

，

中层管理人员

、

核心业务

（

技术

）

骨干

（

共

８０

人

）

合计

８２０ １００．００％

二

、

授予股份认购资金的验资情况

大信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所于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７

日出具了大信验字

［

２０１３

］

第

３－０００１３

号验资报告

，

对公司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６

日止新增注册资本及

实收资本情况进行了审验

，

认为

：

贵公司原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４１２

，

３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元

，

实收资本为人民币

４１２

，

３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元

。

根据贵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通过的

《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

草案

）

修订稿

》、

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的

《

关于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相关事项的议案

》

及贵公司修改后章程的决定

，

贵公司拟向符合授权条件的

８０

名激励对象授予

８２０

万股限制性股 票

，

授 予价格为

３．９７

元

／

股

，

申请增加注册资本

８

，

２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元

。

经我们审验

，

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６

日

止

，

贵公司已收到

８０

名激励对象缴纳的认股款合计人民币

３２

，

５５４

，

０００．００

元

，

其中新

增注册资本

（

实收股本

）

人民币

８

，

２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元

，

新增资本公积人民币

２４

，

３５４

，

０００．００

元

，

出资方式全部为货币出资

。

同时我们注意到

，

贵公司本次增资前的注册资本人民币

４１２

，

３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元

，

实收

资本人民币

４１２

，

３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元

，

已经大信会计师事务所审验

，

并于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１８

日

出具大信验字

［

２０１３

］

第

３－０００１０

号验资报告

，

但尚未办理工商登记变更手续

。

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６

日止

，

变更后的累计注册资本人民币

４２０

，

５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元

，

实收资本

４２０

，

５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元

。

三

、

授予股份的上市日期

本次激励计划的授予日为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２６

日

，

授予股份的上市日期为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２８

日

。

四

、

股本结构变动情况

变动前 本次变动增减

（

＋

，

－

）

变动后

数量

（

股

）

比例

（

％

）

股权激励股份

（

股

）

数量

（

股

）

比例

（

％

）

一

、

有限售条件股份

１５２

，

５５６

，

４１２．００ ３７ ８

，

２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６０

，

７５６

，

４１２．００ ３８．２３

１

、

国家持股

２

、

国有法人持股

３

、

其他内资持股

其中

：

境内非国有法人持股

境内自然人持股

１３９

，

６５４

，

９００．００ ３３．８７ ６

，

９５９

，

６００．００ １４６

，

６１４

，

５００．００ ３４．８７

境外自然人持股

４

、

外资持股

其中

：

境外法人持股

境外自然人持股

５

、

高管股份

１２

，

９０１

，

５１２．００ ３．１３ １

，

２４０

，

４００．００ １４

，

１４１

，

９１２．００ ３．３６

二

、

无限售条件股份

２５９

，

７４３

，

５８８．００ ６３ ２５９

，

７４３

，

５８８．００ ６１．７７

１

、

人民币普通股

２５９

，

７４３

，

５８８．００ ６３ ２５９

，

７４３

，

５８８．００ ６１．７７

２

、

境内上市的外资股

３

、

境外上市的外资股

４

、

其他

三

、

股份总数

４１２

，

３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 ８

，

２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４２０

，

５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

本次限制性股票授予完成后

，

公司股权分布仍具备上市条件

。

五

、

公司控股股东股权比例变动情况

由于本次限制性股票授予完成后

，

公司股份总数由

４１２

，

３００

，

０００

股增加至

４２０

，

５００

，

０００

股

，

公司控股股东持股比例发生了变动

。

公司控股股东李学峰先生在授予前

，

持有公司

１２８

，

５９４

，

６２０

股股份

，

占授予前公司股本总额的

３１．１９％

，

授予完成后

，

占公

司股本总额的比例为

３０．５８％

。

本次授予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发生变化

。

特此公告

。

山东齐峰特种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三年五月二十三日

2013年 5 月 24 日 星期五

B31

Disclosure

信息披露

zqsb@stcn.com� (0755)83501750

证券代码：600279� � � �证券简称：重庆港九 公告编号：临 2013--021

重庆港九股份有限公司 2012年度利润分配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

扣税前与扣税后每股现金红利

每股现金红利

（

扣税前

）：

0.060

元

；

自然人股东和证券投资基金暂按

5%

税率代扣所得税

，

税后每股现金红利为

0.057

元

；

合格境外投资者

(QFII)

按

10%

税率代扣所得税

，

税后每股现金红利为

0.054

元

。

●

股权登记日

：

2013

年

5

月

29

日

●

除息日

：

2013

年

5

月

30

日

●

现金红利发放日

：

2013

年

6

月

5

日

一

、

通过分配

、

转增股本方案的股东大会届次和时间

2013

年

4

月

10

日

，

公司

2012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

关于

2012

年度利润分配的

预案

》。

二

、

分配

、

转增股本方案

(

一

)

发放年度

：

2012

年度

(

二

)

发放范围

：

2013

年

5

月

29

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

，

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

(

三

)

本次分配以

342,092,262

股为基数

，

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0.60

元

（

含税

），

扣税后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0.57

元

，

共计派发股利

20,525,535.72

元

。

三

、

实施日期

(

一

)

股权登记日

：

2013

年

5

月

29

日

(

二

)

除息日

：

2013

年

5

月

30

日

(

三

)

现金红利发放日

：

2013

年

6

月

5

日

四

、

分派对象

截止

2013

年

5

月

29

日

（

A

股股权登记日

）

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

，

在中国证券

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全体股东

。

五

、

分红

、

转增股本实施办法

（

一

）

除重庆港务物流集团有限公司

、

重庆市万州港口

（

集团

）

有限责任公司所持股份

2012

年度现金红利由公司直接发放外

，

公司其他股东的现金红利委托中国证券登记结

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通过其资金清算系统向已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各会员单位办

理了指定交易的分配对象派发

。

已办理全面指定交易的投资者可于红利发放日在其指定

的证券营业部领取现金红利

，

未办理指定交易的股东现金红利暂由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

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保管

，

待办理指定交易后再进行派发

。

（

二

）

扣税情况

（

1

）

对于个人账户

、

证券投资基金

，

根据

《

财政部 国家税务局 证监会关于实施上市

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

》

(

财税

［

2012

］

85

号

)

的规定

,

由本公

司暂按

5%

税率代扣代缴个人所得税后

,

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每股

0.057

元

。

如股东持股

期限在

1

个月以内

（

含

1

个月

）

的

，

其股息红利所得全额计入应税所得额

，

实际税负为

20%

；

持股期限在

1

个月以上至

1

年

（

含

1

年

）

的

，

其股息红利所得额按

50%

计入应税所得

额

，

实际税负为

10%

；

持股期限超过

1

年的

，

其股息红利所得额按

25%

计入应税所得额

，

实际税负为

5%

。

个人

（

包括证券投资基金

）

转让股票时

，

中登公司上海分公司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实

际应纳税额

，

超过已扣缴税款部分

，

由该股东指定交易的证券公司从其个人资金帐户中

扣收并划付中登公司上海分公司

，

中登公司上海分公司于次月

5

个工作日内划付公司

，

公司在收到税款当月的法定申报期内向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缴纳

。

（

2

）

对于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

（

QFII

）

股东

，

本公司依据国家有关税法规定按

10%

的企

业所得税率代扣企业所得税后

，

委托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按照税

后金额每股

0.054

元向其发放现金红利

。

该类股东如能在本公告后的

10

个工作日内向

我公司提供相关合法证明文件如

：

①

以居民企业身份向中国税务机关缴纳了企业所得税

的纳税凭证

；

②

以居民企业身份向中国税务机关递交的企业所得税纳税申报表

；

③

该类

股东虽为非居民企业

，

但其本次应获得分配的现金红利属于该类股东在中国境内设立的

机构

、

场所取得的证明文件

，

由本公司核准确认有关股东属于居民企业股东后

，

则安排不

代扣代缴

10%

企业所得税

，

并由本公司向相关股东补发相应的现金红利款每股

0.006

元

。

如果该类股东未能在规定的时间内提供证明文件

，

本公司将按照

10%

的税率代扣代缴

QFII

股东的现金红利所得税

。

（

3

）

对于属于

《

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

》

项下居民企业的股东的所得税自行缴

纳

，

实际发放现金红利为每股

0.06

元

。

六

、

有关咨询办法

咨询机构

：

重庆港九股份有限公司资产证券部

电话

：

023--63100879

、

63100700

传真

：

023--63100991

地址

：

重庆市江北区海尔路

318

号

七

、

备查文件目录

公司

2012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及公告

重庆港九股份有限公司

日期：2013 年 5 月 24日

证券代码:601218� � �证券简称:吉鑫科技 公告编号:2013-018

江苏吉鑫风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江苏吉鑫风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

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

于

2013

年

5

月

23

日以通讯方式召开

。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长包士金先生召集

，

会议通

知于

2013

年

5

月

20

日以专人递送

、

传真

、

电子邮件等方式送达全体董事

、

监事和高级

管理人员

。

公司应到董事

10

名

，

9

名董事按期签署了会议相关文件

。

本次会议的召集

、

召

开及表决程序符合

《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

公司章程

》

及

《

董事会议事规则

》

的有关

规定

。

经与会董事认真研究与审议

，

本次会议形成了以下决议

：

1

、

以

9

票赞成

、

0

票反对

、

0

票弃权审议通过

《

关于归还募集资金及再次使用部分募

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

详细内容请见公司

2013-020

《

关于再次使用部分募

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

》（

www.sse.com.cn

）。

备查文件

：《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

》

特此公告

。

江苏吉鑫风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三年五月二十四日

证券代码：601218� � �证券简称：吉鑫科技 公告编号：2013-019

江苏吉鑫风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江苏吉鑫风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

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于

2013

年

5

月

23

日在公司会议室召开

。

会议应到监事

5

人

，

实到监事

5

人

。

会议由监事会

主席王强先生召集和主持

。

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及

《

公司章程

》

的

规定

。

经与会监事审议表决

，

达成如下决议

：

审议通过

《

关于归还募集资金及再次使用部分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

案

》。

经过认真审核

，

与会监事发表如下意见

：

（

1

）

公司再次以部分募集资金人民币

2

亿元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

是为提高募集

资金使用效率

，

降低公司运营成本

，

保证公司正常经营周转和业务发展需求

，

符合公司

全体股东的利益

。

（

2

）

再次将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的时间未超过

12

个月

，

未变相改变募

集资金用途

，

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计划的正常进行

。

（

3

）

公司本次将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方式和审议程序符合上海

证券交易所和公司关于募集资金使用管理有关制度的规定

。

综上所述

，

我们同意公司再次以部分闲置募集资金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

使用时

间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

12

个月

。

议案表决情况

：

同意

5

票

，

反对

0

票

，

弃权

0

票

。

备查文件

：

《

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

》

特此公告

。

江苏吉鑫风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二〇一三年五月二十四日

证券代码：601218� � �证券简称：吉鑫科技 公告编号：2013-020

江苏吉鑫风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再次

使用部分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

、

关于归还前次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之募集资金的情况

公司于

2012

年

11

月

26

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

，

审议通过了

《

关于归

还募集资金及再次使用部分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

为提高募集资金使用

效率

，

降低公司运营成本

，

维护公司和股东利益

，

在保证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的资金

需求

、

保证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正常进行的前提下

，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及本公司募集资

金使用管理有关制度的规定

，

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

1

亿元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

占

公司募集资金净额的

9.285%

，

使用期限自该次董事会批准之日起不超过

6

个月

（

详见第

2012-034

号公告

）。

截至

2013

年

5

月

21

日

，

公司已将上述补充流动资金的募集资金全部归还至募集

资金专户

，

并已将上述募集资金的归还情况通知保荐机构和保荐代表人

（

详见第

2013-

017

号公告

）。

二

、

再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的基本情况

（

一

）

募集资金的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

以下简称

"

中国证监会

"

）

于

2011

年

3

月

29

日核发的

《

关于核准江苏吉鑫风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

》（

证监许可

[2011]

457

号

）

核准

，

公司向社会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

A

股

）

股票

5,080

万股

，

每股发行价格

为人民币

22.50

元

，

募集资金总额人民币

1,143,000,000.00

元

，

扣除发行费用合计

66,001,

494.83

元后的募集资金净额为

1,076,998,505.17

元

。

上述募集资金已全部到位

，

并已经江

苏天华大彭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天华大彭

"

）

于

2011

年

4

月

29

日出具的

苏天会验

[2011]4

号

《

验资报告

》

验证确认

。

（

二

）

本次使用部分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情况

公司于

2013

年

5

月

23

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

，

会议审议通过了

《

关于

归还募集资金及再次使用部分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

为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

，

降低公司运营成本

，

维护公司和股东利益

，

在保证募集资

金投资项目建设的资金需求

、

保证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正常进行的前提下

，

根据上海证券

交易所及本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管理有关制度的规定

，

公司拟再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

金

2

亿元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

占公司募集资金净额的

18.57%

，

使用期限自本次董事会批

准之日起不超过

12

个月

。

公司此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

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

途的行为

。

公司将严格按照中国证监会

、

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的相关

规定使用该部分资金

，

在补充流动资金到期日之前

，

以自有资金或银行贷款及时

、

足额

将该部分资金归还至募集资金专户

，

并及时履行相关信息披露义务

。

（

三

）

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孙国雄

、

苏中一

、

周勤

、

刘雪松对公司以部分闲置募集资

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

1

、

公司以公开发行股票所募集资金中

2

亿元再次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

是为提高

募集资金使用效率

，

降低公司运营成本

，

保证公司正常经营周转和业务发展需求

，

符合公

司全体股东的利益

。

2

、

截至

2013

年

5

月

21

日

，

公司已将前次补充流动资金的募集资金全部归还至募集

资金专户

。

3

、

本次将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的时间未超过

12

个月

，

未变相改变募集

资金用途

，

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计划的正常进行

。

4

、

公司本次将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表决程序合法有效

，

符合上海

证券交易所和公司关于募集资金使用管理有关法律

、

法规

、

制度的规定

，

未发生损害公司

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

综上所述

，

我们同意公司再次以部分闲置募集资金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

使用时

间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

12

个月

。

公司相关部门应采取有效的回款措施

，

进一

步拓宽融资渠道

，

保证此次补充流动资金的募集资金按时

、

足额归还

。

（

四

）

监事会意见

公司于

2013

年

5

月

23

日召开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

，

审议通过了公司

《

关于

归还募集资金及再次使用部分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

并发表意见如下

：

1

、

公司再次以部分募集资金人民币

2

亿元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

是为提高募集资

金使用效率

，

降低公司运营成本

，

保证公司正常经营周转和业务发展需求

，

符合公司全体

股东的利益

。

2

、

再次将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的时间未超过

12

个月

，

未变相改变募集

资金用途

，

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计划的正常进行

。

3

、

公司本次将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方式和审议程序符合上海证

券交易所和公司关于募集资金使用管理有关制度的规定

。

综上所述

，

我们同意公司再次以部分闲置募集资金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

使用时

间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

12

个月

。

（

五

）

保荐机构和保荐代表人的核查意见

公司保荐机构宏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宏源证券

"

）

对公司再次以部分闲

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事项进行了核查

，

并发表了保荐意见

。

经核查

，

宏源证券认为

：

1

、

公司本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

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

金用途和影响募集资金投资计划的正常进行的情况

；

计划用于补充公司流动资金的时

间未超过

12

个月

；

公司已全额归还前次用于暂时补充公司流动资金的募集资金

，

符合

《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

》

等有关法规的规定

，

不存在损害股东利

益的情况

；

2

、

公司本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公司流动资金的金额为

2

亿元

，

占公司

募集资金净额的

18.57%

，

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

，

独立董事和监事

会亦对该事项发表了意见

。

3

、

同意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

2

亿元暂时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

使用期限不超过

12

个月

。

在上述使用期限届满前

，

如募集资金投资项目需要使用募集资金

，

公司须及时通

过自有资金或银行贷款将不低于项目所需资金金额的募集资金归还募集资金专户

，

以

确保项目进度

。

4

、

保荐机构提请公司按照相关规定对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公司流动资金事

项履行相关法律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

；

在补充流动资金到期日之前

，

将该部分资金归还

至募集资金专户

，

并在本次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公司流动资金全部归还后分别

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

三

、

备查文件

1

、《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

》

2

、《

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

》

3

、《

公司独立董事关于再次使用部分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独立意见

》

4

、 《

宏 源 证 券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关 于 江 苏 吉 鑫 风 能 科 技 股 份 有 限

公司使用部分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保荐意见

》

特此公告

！

江苏吉鑫风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三年五月二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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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东凌粮油股份有限公司 2012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

本次股东大会召开期间未增加

、

否决或变更议案

。

一

、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

、

召开时间

：

（

1

）

现场会议时间

：

2013

年

5

月

23

日下午

14

：

00

（

2

）

网络投票时间

：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2013

年

5

月

23

日交易日

上午

9

：

30~11

：

30

，

下午

13

：

00~15

：

00

；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为

2013

年

5

月

22

日下午

15

：

00

至

2013

年

5

月

23

日下午

15

：

00

期间的任意时间

。

2

、

现场会议召开地点

：

广州市珠江新城珠江东路

32

号利通广场

29

楼公司大会

议室

3

、

召开方式

：

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

4

、

召集人

：

公司董事会

5

、

主持人

：

公司董事长侯勋田先生

6

、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

《

公司法

》、《

证券法

》、《

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

》

等法律

、

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以及

《

公司章程

》

的规定

。

7

、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理人共

20

人

，

代表股份

137,019,

989

股

，

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51.36%

。

其中

，

现场投票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理人共计

6

人

，

代表股份

134,456,974

股

，

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50.40%

；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共计

14

人

，

代表股份

2,563,015

股

，

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0.96％

。

8

、

公司部分董事及全体监事出席了会议

；

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列席了

会议

。

二

、

议案审议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及网络投票方式进行了记名投票表决

，

议案

（

一

）

至议

案

（

八

）

均经参加本次会议的有表决权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二分之一以上通过

，

议

案

（

九

）

经参加本次会议的有表决权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

具体

表决结果如下

：

（

一

）《

公司

2012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

表决结果

：

同意

136,953,476

股

，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99.9515％

；

反对

1,500

股

，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0.0011％

；

弃权

65,

013

股

，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0.0474％

。

（

二

）《

公司

2012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

表决结果

：

同意

136,953,476

股

，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99.9515％

；

反对

1,500

股

，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0.0011％

；

弃权

65,

013

股

，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0.0474％

。

（

三

）《

公司

2012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

表决结果

：

同意

136,953,476

股

，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99.9515％

；

反对

1,500

股

，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0.0011％

；

弃权

65,

013

股

，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0.0474％

。

（

四

）《

公司

2012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

表决结果

：

同意

136,954,976

股

，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99.9526％

；

反对

0

股

；

弃权

65,013

股

，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0.0474％

。

（

五

）《

公司

2012

年年度报告

》

及

《

公司

2012

年年度报告摘要

》；

表决结果

：

同意

136,953,476

股

，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99.9515％

；

反对

1,500

股

，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0.0011％

；

弃权

65,

013

股

，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0.0474％

。

（

六

）《

公司

2013

年续聘会计师事务所及其报酬的议案

》；

表决结果

：

同意

136,953,476

股

，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99.9515％

；

反对

1,500

股

，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0.0011％

；

弃权

65,

013

股

，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0.0474％

。

（

七

）《

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购买保本理财产品的议案

》；

表决结果

：

同意

136,953,476

股

，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99.9515％

；

反对

66,513

股

，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0.0485％

；

弃权

0

股

。

（

八

）《

关于使用相关资金购买金融机构理财产品的议案

》；

表决结果

：

同意

136,953,476

股

，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99.9515％

；

反对

66,513

股

，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0.0485％

；

弃权

0

股

。

（

九

）《

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

修订后的

《

公司章程

》

全文详见同日巨潮资讯

网

）

表决结果

：

同意

136,953,476

股

，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99.9515％

；

反对

1,500

股

，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0.0011％

；

弃权

65,

013

股

，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0.0474％

。

三

、

独立董事述职情况

公司独立董事在本次股东大会上对

2012

年度的工作进行了述职

。

四

、

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

、

律师事务所名称

：

广东正大联合律师事务所

2

、

律师姓名

：

杨梅华

、

许瀚

3

、

结论性意见

：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

、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的资格

和会议的表决程序符合

《

公司法

》、《

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

》

等法律

、

法规和

《

公司章

程

》

的相关规定

。

会议通过的决议合法

、

有效

。

五

、

备查文件

1

、

本次股东大会的决议

、

会议记录

。

2

、

法律意见书

。

特此公告

。

广州东凌粮油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3年 5月 23日

（2）权证投资策略

本基金将在遵循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和严格控制风险的前提下，在深入分析权证标的证券基本面的基础上，发掘权证投

资机会，实现稳健的超额收益。一方面，本基金将深入研究行权价格、标的价格和权证价格之间的内在关系，以利用非完全有

效市场中的无风险套利机会；另一方面，本基金将以价值分析为基础，运用期权、期货估值模型，根据隐含波动率、剩余期限、

标的价格走势，并结合基金自身的资产组合状况进行权证投资，力求取得最优的风险调整收益。

3.固定收益类资产投资策略

在固定收益投资方面，本基金重点投资于信用债券等固定收益类资产，同时采取久期调整策略、类属配置策略、收益率曲

线配置策略、套利策略、个券精选策略、可转换公司债券投资策略和资产支持证券投资策略，以兼顾投资组合的收益性与流动

性。

（1）久期调整策略

本基金将根据对影响债券投资的宏观经济状况和货币政策等因素的分析判断，形成对未来市场利率变动方向的预期，进

而主动调整所持有的债券资产组合的久期值，达到增加收益或减少损失的目的。

当预期市场总体利率水平降低时，本基金将所持有的债券组合的久期值延长，从而可以

在市场利率实际下降时获得债券价格上升的收益，并获得较高利息收入；反之，当预期市场总体利率水平上升时，则缩短

组合久期，以规避债券价格下降的风险和资本损失，获得较高的再投资收益。

（2）类属配置策略

类属配置是指对各市场及各种类的固定收益类资产之间的比例进行适时、动态的分配和调整，确定最能符合本基金风险

收益特征的资产组合。具体包括市场配置和品种选择两个层面。

在市场配置层面，本基金将在控制市场风险与流动性风险的前提下，根据交易所和银行间等市场的固定收益类资产的到

期收益率变化、流动性变化和市场规模情况，相机调整不同市场中固定收益类资产所占的投资比例。

在品种选择层面，本基金将基于各品种固定收益类资产信用利差水平的变化特征、宏观经济预测分析以及税收因素的影

响，综合考虑流动性、收益性等因素，采取定量分析和定性分析结合的方法，在各种固定收益类资产之间进行优化配置。

（3）收益率曲线配置策略

本基金将在考察收益率曲线、历史期限结构、新债发行、回购及市场拆借利率等债券市场微观因素的基础上，运用金融工

程技术，通过预期收益率曲线形状的变化来调整投资组合的头寸，确定采用集中策略、哑铃策略或梯形策略等，以从收益率曲

线的形变和不同期限债券的相对价格变化中获利。

一般而言，当预期收益率曲线变陡时，本基金将采用集中策略；而当预期收益率曲线变平时，将采用哑铃策略；梯形策略

则在预期收益率曲线不变或平行移动时采用。

（4）套利策略

一是跨市套利，本基金将积极把握我国交易所市场与银行间市场可跨市交易的相同品种收益率的差异、同期限债券品种

在一二级市场上的收益率差异、同期限债券回购品种在不同市场之间的利率差异所产生的套利机会。

二是跨期套利，本基金将利用一定时期内不同债券品种基于利息、违约风险、久期、流动性、税收特性、可回购条款等方面

的差别造成的不同券种收益率的失衡性差异，同时买入和卖出这些券种。

（5）个券精选策略

本基金将根据债券市场收益率数据，在综合考虑信用等级、期限、流动性、市场分割、息票率、税赋特点、提前偿还和赎回

等因素的基础上，建立不同品种的收益率曲线预测模型，并通过这些模型进行估值，重点选择具备以下特征的债券：较高到期

收益率、较高当期收入、价值被低估、预期信用质量将改善、期权和债权突出、属于创新品种而价值尚未被市场充分发现。

（6）可转换公司债券投资策略

本基金在综合分析可转换公司债券的股性特征、债性特征、流动性、摊薄率等因素的基础上，采用Black-Scholes� 期权定价

模型和二叉树期权定价模型等数量化估值工具评定其投资价值，选择其中安全边际较高、发行条款相对优惠、流动性良好，并

且其基础股票的基本面优良、具有较好盈利能力或成长前景、股性活跃并具有较高上涨潜力的品种，以合理价格买入并持有，

根据内含收益率、折溢价比率、久期、凸性等因素构建可转换公司债券投资组合，获取稳健的投资回报。此外，本基金将通过分

析不同市场环境下可转换公司债券股性和债性的相对价值，通过对标的转债股性与债性的合理定价，力求选择被市场低估的

品种，来构建本基金可转换公司债券的投资组合。

（7）资产支持证券投资策略

本基金将深入分析资产支持证券的市场利率、发行条款、支持资产的构成及质量、提前偿还率、风险补偿。

3.投资决策依据和决策流程

1)决策依据

（1）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基金合同的规定；

（2）国家宏观经济环境及其对证券市场、债券市场的影响；

（3）国家货币政策、财政政策以及证券市场政策；

（4）货币市场、资本市场资金供求状况及未来走势。

2)投资管理程序

本基金实行A股基金投资决策委员会领导下的基金经理负责制。A股基金投资决策委员会负责确定本基金的重大投资决

策。基金经理在A股基金投资决策委员会确定的投资范围内制定并实施具体的投资策略，向交易管理部下达投资指令。交易管

理部负责执行投资指令。

具体投资管理程序如下：

（1）基金经理根据市场的趋势、运行的格局和特点，结合本基金的基金合同和投资风格拟定投资策略报告，并提交给A股

基金投资决策委员会；

（2）A股基金投资决策委员会审批决定基金的投资比例、大类资产分布比例、组合基准久期等重要事项；

（3）基金经理根据批准后的投资策略确定最终的资产分布比例、组合基准久期和个券投资分布方式等事项；

（4）基金经理对已投资品种进行跟踪，对投资组合进行动态调整。

十、业绩比较基准

本基金业绩比较基准是：沪深300指数收益率×60%+中国债券总指数收益率×40%

本基金属于混合型基金，在分析本基金投资范围和资产配置比例的基础上，本基金选用市场代表性较好的沪深300指数

收益率和中国债券总指数收益率加权作为业绩比较基准。

沪深300指数是由上海证券交易所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联合编制、共同开发的中国A股市场指数，它是中国第一支由权威机

构编制、发布的全市场指数，流动性高，可投资性强，综合反映了中国证券市场最具市场影响力的一批优质大盘企业的整体状

况。中国债券总指数的

发布主体是中央国债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中国债券总指数是目前国内涵盖范围最广的债券指数之一，具有良好的市

场代表性。

如果今后法律法规发生变化，或者有更权威的、更能为市场普遍接受的业绩比较基准推出，或者是市场上出现更加适合

用于本基金的业绩基准的股票指数时，本基金可以在报中国证监会备案后变更业绩比较基准并及时公告。

十一、风险收益特征

本基金属混合型基金，预期风险与预期收益水平高于债券基金与货币市场基金，低于股票型基金。

十二、投资组合报告

基金管理人银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的董事会及董事保证本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基金托管人中国工商银行根据本基金基金合同规定复核了本报告中的财务指标、净值表现和投资组合报告等内容，保证

复核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本投资组所载数据截至2013年3月31日（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1.报告期末基金资产组合情况

序号 项目 金额

（

元

）

占基金总资产的比例

（

%

）

1

权益投资

892,108,448.08 58.92

其中

：

股票

892,108,448.08 58.92

2

固定收益投资

260,872,000.00 17.23

其中

：

债券

260,872,000.00 17.23

资产支持证券

- -

3

金融衍生品投资

- -

4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 -

其中

：

买断式回购的买入返售金融资

产

- -

5

银行存款和结算备付金合计

324,131,445.03 21.41

6

其他资产

37,080,099.99 2.45

7

合计

1,514,191,993.10 100.00

2.报告期末按行业分类的股票投资组合

代码 行业类别 公允价值

（

元

）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

(%)

A

农

、

林

、

牧

、

渔业

- -

B

采矿业

- -

C

制造业

640,491,979.46 42.64

D

电力

、

热力

、

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

- -

E

建筑业

- -

F

批发和零售业

- -

G

交通运输

、

仓储和邮政业

- -

H

住宿和餐饮业

- -

I

信息传输

、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39,127,668.52 2.60

J

金融业

126,541,000.00 8.42

K

房地产业

16,155,064.00 1.08

L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61,312,357.50 4.08

M

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

- -

N

水利

、

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

- -

O

居民服务

、

修理和其他服务业

- -

P

教育

- -

Q

卫生和社会工作

- -

R

文化

、

体育和娱乐业

8,480,378.60 0.56

S

综合

- -

合计

892,108,448.08 59.39

3.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前十名股票投资明细

代码 股票代码 股票名称 数量

（

股

）

公允价值

（

元

）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

（

％

）

1 600703

三安光电

5,663,858 77,085,107.38 5.13

2 600518

康美药业

4,099,300 71,901,722.00 4.79

3 000100 TCL

集团

20,062,157 52,562,851.34 3.50

4 002344

海宁皮城

1,597,611 51,922,357.50 3.46

5 601901

方正证券

7,000,000 49,840,000.00 3.32

6 000001

平安银行

2,300,000 46,276,000.00 3.08

7 000423

东阿阿胶

799,790 41,669,059.00 2.77

8 000999

华润三九

1,296,349 41,483,168.00 2.76

9 000895

双汇发展

484,737 39,166,749.60 2.61

10 600425

青松建化

4,000,000 36,120,000.00 2.40

4.报告期末按债券品种分类的债券投资组合

序号 债券品种 公允价值

（

元

）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

（

％

）

1

国家债券

- -

2

央行票据

- -

3

金融债券

- -

其中

：

政策性金融债

- -

4

企业债券

89,952,000.00 5.99

5

企业短期融资券

170,920,000.00 11.38

6

中期票据

- -

7

可转债

- -

8

其他

- -

9

合计

260,872,000.00 17.37

5.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名的前五名债券投资明细

序号 债券代码 债券名称 数量

（

张

）

公允价值

（

元

）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

（

％

）

1 041253038 12

苏核电

CP001 700,000 70,350,000.00 4.68

2 1180177 11

国网债

01 500,000 50,700,000.00 3.38

3 041261036 12

上海港

CP003 500,000 50,310,000.00 3.35

4 041261033 12

联通

CP002 500,000 50,260,000.00 3.35

5 1280003 12

中石油

02 400,000 39,252,000.00 2.61

6.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名的前十名资产支持证券投资明细

注：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资产支持证券。

7.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名的前五名权证投资明细

注：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权证。

8.报告期末本基金投资的股指期货交易情况说明

注：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股指期货。

9.投资组合报告附注

9.1本基金投资的前十名证券的发行主体本期不存在被监管部门立案调查，或在报告编制日前一年内受到公开谴责、处罚

的情形。

9.2本基金投资的前十名股票没有超出基金合同规定的备选股票库之外的情形。

9.3其他资产构成

序号 名称 金额

（

元

）

1

存出保证金

445,430.52

2

应收证券清算款

31,708,259.68

3

应收股利

-

4

应收利息

3,957,620.54

5

应收申购款

968,789.25

6

其他应收款

-

7

待摊费用

-

8

其他

-

9

合计

37,080,099.99

9.4报告期末持有的处于转股期的可转换债券明细

注：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处于转股期的可转换债券。

9.5报告期末前十名股票中存在流通受限情况的说明

注：本基金本报告期末前十名股票中不存在流通受限的情况。

9.6投资组合报告附注的其他文字描述部分

由于四舍五入的原因，比例的分项之和与合计可能有尾差。

十三、基金的业绩

基金管理人依照恪尽职守、诚实信用、谨慎勤勉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财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

益。基金的过往业绩并不代表其未来表现。投资有风险，投资者在做出投资决策前应仔细阅读本基金的招募说明书。

本基金份额净值增长率与同期业绩比较基准收益率比较表：

阶段

净值增长率

①

净值增长率标

准差

②

业绩比较基准收

益率

③

业绩比较基准

收益率标准差

④

①－③ ②－④

2010

年

10

月

8

日至

2010

年

12

月

31

日

4.75% 1.20% 3.18% 1.07% 1.57% 0.13%

2011

年

-21.31% 0.92% -13.53% 0.78% -7.78% 0.14%

2012

年

-2.98% 0.93% 6.02% 0.76% -9.00% 0.17%

2013

年

1

月

1

日至

2013

年

3

月

31

日

3.84% 1.31% -0.02% 0.93% 3.86% 0.38%

自基金合同生效日至

2013

年

3

月

31

日

-16.96% 1.00% -5.42% 0.82% -11.54% 0.18%

十四、基金的费用与税收

（一）与基金运作有关的费用

1.基金费用的种类

（1）基金管理人的管理费；

（2）基金托管人的托管费；

（3）《基金合同》生效后与基金相关的信息披露费用；

（4）《基金合同》生效后与基金相关的会计师费、律师费和诉讼费；

（5）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费用；

（6）基金的证券交易费用；

（7）基金的银行汇划费用；

（8）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和《基金合同》约定，可以在基金财产中列支的其他费用。

本基金终止清算时所发生费用，按实际支出额从基金财产总值中扣除。

2.上述基金费用由基金管理人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参照公允的市场价格确定，法律法规另有规定时从其规定。

3.基金费用计提方法、计提标准和支付方式

（1）基金管理人的管理费

本基金的管理费按前一日基金资产净值的1.5%年费率计提。管理费的计算方法如下：

H＝E×1.5%÷当年天数

H为每日应计提的基金管理费

E为前一日的基金资产净值

基金管理费每日计算，逐日累计至每月月末，按月支付，基金托管人复核后于次月前5个工作日内从基金财产中一次性支

付给基金管理人。若遇法定节假日、公休假等,支付日期顺延。

（2）基金托管人的托管费

本基金的托管费按前一日基金资产净值的0.25%的年费率计提。托管费的计算方法如下：

H＝E×0.25%÷当年天数

H为每日应计提的基金托管费

E为前一日的基金资产净值

基金托管费每日计算，逐日累计至每月月末，按月支付，基金托管人复核后于次月前5个工作日内从基金财产中一次性支

取。若遇法定节假日、公休日等,支付日期顺延。

上述1.基金费用的种类中第（3）－（7）项费用，根据有关法规及相应协议规定，按费用实际支出金额列入当期费用，由基

金托管人从基金财产中支付。

4.不列入基金费用的项目

下列费用不列入基金费用：

（1）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因未履行或未完全履行义务导致的费用支出或基金财产的损失；

（2）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处理与基金运作无关的事项发生的费用；

（3）《基金合同》生效前的相关费用，包括但不限于验资费、会计师和律师费、信息披露费用等费用；

（4）其他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中国证监会的有关规定不得列入基金费用的项目。

5.费用调整

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协商一致后，可根据基金发展情况调整基金管理费率、基金托管费率、基金销售费率等相关费

率。

调高基金管理费率、基金托管费率或基金销售费率等费率，须召开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审议，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

调低基金管理费率、基金托管费率或基金销售费率等费率，无须召开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

基金管理人必须最迟于新的费率实施日前2日在至少一种指定媒体和基金管理人网站上公告。

（二）与基金销售有关的费用

与基金销售有关的费用主要包括基金的认购费、申购费、赎回费、转换费等，上述费用具体的费率、计算公式、收取使用方

式等内容请参见本招募说明书“六、基金的募集” 、“八、基金份额的申购与赎回” 。

（三）基金税收

本基金运作过程中涉及的各纳税主体，其纳税义务按国家税收法律、法规执行。

十五、对招募说明书更新部分的说明

银华成长先锋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

法》、《证券投资基金销售管理办法》、《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及其它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对本基金原招募说明

书进行了更新，主要更新内容如下：

1、在“重要提示”部分，更新了招募说明书内容的截止日期及相关财务数据的截止日期；

2、在“三、基金管理人”中，对基金管理人的概况和主要人员情况进行了更新；

3、在“四、基金托管人”中，对基金托管人的主要人员情况及相关业务经营情况进行了更新；

4、在“五、相关服务机构”中，增加上海天天基金销售有限公司、诺亚正行（上海）基金销售投资顾问有限公司、华鑫证券

有限责任公司、中山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华林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及开源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为代销机

构，并更新了部分代销机构的资料；

5、在“八、基金份额的申购与赎回”部分，更新了本基金在直销业务中对养老金客户实施特定申购、赎回费率的情况；

6、在“九、基金的投资”部分，更新了最近一期投资组合报告的内容；

7、在“十、基金的业绩”部分内容，更新了截至2013年3月31日的基金投资业绩；

8、在“二十一、对基金份额持有人的服务”部分，更新了基金对账单的寄送规则；

9、在“二十二、其他应披露事项” ，列出了自上次招募说明书公告之日以来涉及本基金的重要公告；

10、对部分表述进行了更新。

银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3年5月24日

(上接B30版)


